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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欲查看更多安全須知，
請掃描以下二維碼以瀏覽有關網站：

先停電、鎖上開關掣、
張貼警告告示後工作 
　　　　保障安全最正確

停電

鎖掣

張貼
警告告示

帶電工作易生意外，註冊電業
承辦商必須安排把有關電力線路的電
源關掉，才可以為該線路進行電力工
作。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，須鎖上斷
路器或開關掣並張貼警告告示。

大廈業主、業主立案法團或物業管理
公司均應配合註冊電業承辦商，安排
足夠的停電時間供工程人員進行工作
。註冊電業承辦商亦應與相關持份者
緊密協商，以制訂符合大廈運
作需要的停電安排及臨時措
施，以盡量減低電力工作對
大廈使用者的影響。


